2015年临武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半年总结
为确保全县环境安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号）、省环保厅《关于督促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公告》（湘环发[2014]48号）和县安委会《临武县2015年安全生产整治“十大战役”实施方案》（临安字[2015]3号）文件精神，我局高度重视、认真落实，迅速行动、严格要求，有力推动了工作的开展。现将半年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环境保护大排查工作要求，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县政府和县环保部门分别成立了由分管领导和局长任组长的环境保护大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县政府制定下发了《临武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每月汇总调度一次，县政府每季度组织一次检查验收。县环保局各监察中队对排污单位和工业园每周不少于1次上门指导服务，督促企业按时完成整改任务。
（二）深入开展宣传动员

1、我局用文件形式（临环字[2015]1号）于2015年1月8日转发了省厅公告，共印发200份给全县排污企业，并于1月23日召集相关部门和排污企业召开了全县隐患排查动员会，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国林、县政府副处级干部石传文出席会议并作了动员讲话。
2、于2015年2月9日在《临武新闻》报上制作了一期环保宣传专刊。将《新环保法》、省厅《关于督促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的公告》（湘环发[2014]48）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全文刊登。县环保局还制作发放了200本《新环保法》宣传手册到各排污单位。（一）深入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规范企业排污行为。
（三）整改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为止，排查企业139家,对7家企业责令停止生产建设，6家企业进行停产整治，18家企业进行限期整改，3家企业移送电力执法强制断电，4家企业进行了立案处罚，罚款20万元。
1、为切实消除各类隐患，按时完成整治任务，我局于5月6日和5月18日按行业分类再次召集全县环境安全隐患企业在县环保局五楼会议室召开环境安全整治督促动员会。70多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组织学习了环保部关于新环保法的四个配套办法和《临武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临政办[2015]20号），之后唐雄清副局长就环境安全整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特别对未环评、未“三同时”验收企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各企业必需加快整治进度，按照前期制定的整治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治任务。同时还要求各企业按照新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及时将排污费缴纳到位。

2、为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对我县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了执法检查。在我县饮用水源地附近（长河水库管理所及大坝边）发现有三家小型铸造厂，未办理环评手续、不符合产业政策，我局立即下达了责令停产通知，后经检查企业仍在违法生产，5月25日我局将三家企业移送县电力执法大队要求实施强制断电。6月2日我局联合县电力执法大队和当地乡镇出动20余人，执法车辆3台对这三家小铸造厂进行了联合执法，拆除了3台供电设备和非法供电线路600余米。

3、对未“三同时”验收企业进行了清查，全部已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目前已有4家企业经市局同意试生产，进入了验收程序，县局审批项目1个已完成三同时验收，6个已进入验收程序。

4、规范洗砂行业环境管理。

去年9－12月我局开展了洗砂企业的整治行动，对全县32家洗砂行业进行规范管理。目前我县洗砂企业保留16家，都已按要求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其中有6家基本按环保要求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已申请试生产。
二、下步工作打算
（一）对存在环境隐患的企业继续进行跟踪服务，切实督促企业尽快整改落实到位。
（二）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区域和流域的巡查力度，对非法企业做到露头就打，杜绝反弹。
（三）强化环境监测。一旦发现超标等异常情况，要及时排查处置，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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